附  件

新乡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
服务商服务能力评价标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计算方法
	得分

	服务对接情况
（27分）
	[bookmark: _Hlk199177247]服务商服务满意度评价
	5
	[bookmark: _Hlk199177277]试点企业在完成诊断或改造后，对服务商满意度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平均分作为赋分依据：
1. 服务满意度评价为满意，得5分。
2. 服务满意度评价为比较满意，得3分。
3. 服务满意度评价为不满意，得0分。且予以服务商警告。
	

	
	签约项目数量
	10
	[bookmark: _Hlk199177307]通过新乡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平台，服务商与试点企业完成备案审核的数量予以赋分：
1. 签约项目数量≥15家，得10分。
2. 10家≤签约项目数量＜15家，得8分。
3. 5家≤签约项目数量＜10家，得6分。
4. 签约项目数量＜5家，得4分。
5. 签约项目数量0家，得0分。
	

	
	[bookmark: _Hlk199177347]企业改造验收如期完成情况
	12

	[bookmark: _Hlk199177371]服务商与试点企业启动改造后，根据企业改造验收如期完成率予以赋分（完成率=实际按期完成验收企业数量/实际签约项目数量*100%）:
1. 完成率≥80%，得12分。
2. 70%≤完成率＜80%，得10分。
3. 60%≤完成率＜70%，得8分。
4. 50%≤完成率＜60%，得6分。
5. 完成率＜50%，得4分。
6. 完成率为0，得0分。
	

	产品及解决方案供给水平
（20分）
	服务商解决方案和产品数量
	10
	根据公共服务平台审核发布的“小快轻准”解决方案和产品数量予以赋分：
1. 产品数量≥20个，得10分。
2. 15个≤产品数量＜20个，得8分。
3. 10个≤产品数量＜15个，得6分。
4. 5个≤产品数量＜10个，得4分。
5. 产品数量＜5个，得2分。
[bookmark: _Hlk199177439]6. 产品数量为0个，或存在产品功能费用不实、强制绑定产品、虚抬市场价格等行为，得0分，且对服务商进行警告。
	

	产品及解决方案供给水平
（20分）
	服务商解决方案和产品覆盖场景
	10
	[bookmark: _Hlk199177474]根据公共服务平台审核发布的“小快轻准”解决方案和产品中覆盖的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数量（工信部发布的《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评测指标（最新版）》中的16个场景）予以赋分：
1. 场景数量≥10个，得10分。
2. 场景数量≥8个，得8分。
3. 场景数量≥6个，得6分。
4. 场景数量＜6个，得2分。
5. 场景数量为0个，得0分。
	

	项目实施成效
（30分）
	[bookmark: _Hlk199177587]企业改造验收二级及以上通过情况
	25
	服务商与试点企业启动改造后，根据试点企业改造验收等级达到二级及以上的通过率予以赋分（通过率=实际验收通过二级及以上企业数量/实际按期完成验收企业数量*100%）：
1. 通过率=100%，得25分。
2. 90%≤通过率＜100%，得20分。
3. 80%≤通过率＜90%，得15分。
4. 通过率＜80%，不得分
5. 若整改后通过率仍未达到100%，按“取消服务商资格”处理。
	

	
	[bookmark: _Hlk199177704]转型标杆企业数量
	5
	[bookmark: _Hlk199177741]服务商完成试点企业改造后，试点企业成为样板标杆企业（包括但不限于智能工厂（车间）、绿色工厂等）的数量作为赋分依据。每认定一家，得1分，最高5分。
	

	资源整合与协同服务能力
（23分）
	推动链式转型
	6
	[bookmark: _Hlk199178092]服务商联合链主企业，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中小企业协同数字化转型，并以入选优质“链式”转型典型案例的数量作为赋分依据。入选1例，得2分，最高6分。
	

	
	[bookmark: _Hlk199178116]服务商组织宣贯培训会
	7
	[bookmark: _Hlk199178139]鼓励服务商积极组织企业、细分行业其他服务商举办宣贯培训会，每举办一场的得1分，最高7分。
	

	
	[bookmark: _Hlk199233473]服务商日常事务响应速度评价
	5
	[bookmark: _Hlk199233501]服务商及时响应配合市工信主管部门完成工作任务推进情况赋分，服务商每逾期一次减1分，逾期5次以上得0分。
	

	
	服务商报送材料质量
	5
	根据服务商报送材料平均修改次数予以赋分：记录每份材料从首次提交到最终通过所经历的审核轮次（首次提交算第1轮，每次退回修改后重新提交算增加1轮）。平均修改次数=（所有材料的审核轮次总和）/实际报送份数。
1. 平均修改次数≤2，得5分。
2. 2＜平均修改次数≤3，得3分。
3. 3＜平均修改次数≤5，得1分
4 若5次修改后仍未通过，对服务商进行警告。
	

	加分项
	企业改造验收四级通过情况
	6
	服务商完成试点企业改造后，根据试点企业改造验收等级满足四级及的企业个数予以赋分。完成1个加2分，最高6分。
	

	
	专精特新新增企业数量
	4
	服务商完成试点企业改造后，以试点企业成为专精特新的数量作为赋分依据。每新增认定一家，加0.5分，最高4分。
	

	否决项
	服务商出现以下情况之一，将取消其关于新乡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服务试点工作资格并进行通报：
（一）累计两次被警告或拒不整改；
（二）未履行合同义务且整改无效；
（三）恶意诽谤、污蔑市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及相关工作人员，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
（四）试点企业经整改后二级通过率未达到100%；
（五）存在查实的违法违纪行为或其他违规操作；
（六）在入库申请或验收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的，存在骗补或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等行为，损害试点企业或其他相关参与方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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